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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考虑到鸟类是自然生态系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一项在艺术、科学、文

化、娱乐、经济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的自然资源，鉴于很多鸟类是迁徙于两国之间并季节性地栖息于两国的

候鸟，愿在保护和管理候鸟及其栖息环境方面进行合作，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一、本协定所指的候鸟是： 

   （一）根据环志或其他标志的回收，证明确实是迁徒于两国之间的鸟类； 

   （二）根据标本、照片、科学资料或其他可靠证据，证明确实栖息于两国的迁徙鸟类。 

     二、 

   （一）本条第一款所指的候鸟的种名列入本协定附表； 

   （二）在不修改本协定正文的情况下，经两国政府同意，本协定附表可予以修改，其修改自两国政府以外

交换文确认之日起第九十天生效。  

第二条  

     一、猎捕候鸟和拣其鸟蛋，应予以禁止。但根据各自国家的法律和规章，下列情况可以除外： 

   （一）为科学、教育、驯养繁殖以及不违反本协定宗旨的其他特定目的； 

   （二）为保护人的生命和财产； 

   （三）本条第三款规定的猎期内； 

     二、违反本条第一款的规定而捕猎的候鸟，拣取的候鸟鸟蛋以及它们的加工品或其一部分，应禁止任何

出售、购买和交换。 

     三、两国政府可按照候鸟的生息状况，根据各自国家的法律和规章规定候鸟的猎期。  

第三条  

     一、两国政府鼓励交换有关研究候鸟的资料和刊物。 

     二、两国政府鼓励制定候鸟的共同研究计划。 

     三、两国政府鼓励保护候鸟，特别是保护有可能灭绝的候鸟。  

第四条  

      两国政府为保护和管理候鸟及其栖息环境，根据各自国家的法律和规章设立保护区，并采取其他适当措

施，特别是： 

     一、探讨防止危害候鸟及其栖息环境的方法； 

     二、努力限制进口和引进对候鸟有害的动植物。  

第五条  

     应任何一方政府的要求，两国政府可对本协定的实施进行协商。  

第六条  

     一、本协定在各自国家履行为生效所必要的国内法律手续并交换确认通知之日起生效。本协定有效期为

十五年，十五年以后，在根据本条第二款的规定宣布终止以前，继续有效。 

     二、任何一方政府在最初十五年期满或在其后，可以在一年以前，以书面预先通知另一方，随时终止本

协定。 

     下列代表，经各自政府正式授权，已在本协定上签字为证。 

     本协定于1981年3月3日在北京签订，一式两份，每份都用中文和日文写成，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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